
 

  

  

信託業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
審查報告表（第一階段） 

填表注意事項：申請人應據實填報，不得錯誤、疏漏、虛偽不實、詐欺、隱匿或其他足
致他人誤信之情事；違反者，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申 請 公 司 名 稱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股份有限公司 

實 收 資 本 額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 一、審查項目 
申請人填報 本會覆核意見 

正常 異常 不適用 備註 符合 未符合 

申請書件 

1.是否檢齊附件並填具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申請書？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2.營業計畫書。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3.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內部控制制度。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4.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。 

 （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六個月，應加送上半年度經會計

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）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5.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董事會議事錄。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6.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人員

資格審查合格之名冊及其資格證明文件。 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7.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、從事證券投資顧問

業務之部門主管及業務人員無本法第六十八

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。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8.申請書及附件所載事項無虛偽、隱匿之聲明

書。 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董事會 

議事錄 

是否檢具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之議案並經決議通過？

(信託業為外國銀行者，得以總行授權單位或人員簽署之

文件替代之)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營 
 
 

 

業 
 
 

 

計 
 
 

 

畫 
 

  

書 內容 
營業計畫所載內容是否符合投顧設置標準第二十八條第
一項第一款所列項目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內部 
組織 
分工
及人
員配
置之
計畫 

1.是否以機構名義提出申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？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2.是否設置獨立專責顧問部門？  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3.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出具人員
資格審查合格之名冊及其資格證明文件。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4.設置獨立專責顧問部門之公司組織系統（附圖示）是
否妥適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5.專責顧問部門職責是否妥適分工，是否依業務規模、
經營情況及內部控制之管理需要，配置符合證券投資
顧問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三條之ㄧ或第
五條所定資格條件之適足、適任部門主管及業務人
員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附件十二 



 

  

  

6.專責顧問部門是否指派符合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負責人
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三條之一或第五條所定資格條
件者擔任專責顧問部門主管及業務人員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7.專責顧問部門之部門主管及業務人員是否檢具專任不
得辦理專責部門以外業務之聲明書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8.是否指派專責顧問部門之業務人員至分支機構從事證
券投資顧問業務之規劃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 □ 

經營 
原則 

現階段專責顧問部門經營業務重點項目及未來發展方向
是否符合法令規定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場地 
設備 
概況 

1.專責顧問部門是否建立門禁管制並留存進出紀錄備查
與其他部門區隔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.資訊服務設備是否足敷專責顧問部門經營業務之需
要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3.其他各主要設備是否完善？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人員 
招募 
訓練 

1.是否訂定專責顧問部門人員遵循法令之自律規章？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.是否依人員資格條件訂定專責顧問部門招募標準及方
式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3.專責顧問部門人員培訓計畫及經費預算是否合理？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內部控 
制制度 

1.有無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兼營證券投資顧問業務內部控
制制度？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.是否載明下列經營業務有關之利益衝突防範作業及風
險區隔事項： 

 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-1.資訊交互運用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-2.廣告（含講習出版文宣）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-3.公開舉辦投資分析活動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-4.提供研究分析報告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-5.專責顧問部門之人員報酬與獎勵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財  務 
報  告 

1.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。 
(申請時已逾年度開始六個月者應加送上半年度經會計
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)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.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
值不低於面額。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3.會計師是否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？ 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違規受處
分之情事 

1.最近半年未曾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一
百零三條第一款、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
款、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或信託
業法第四十四條糾正、限期改善三次以上之處
分者。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2.最近二年未曾受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款至
第五款、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至第四
款、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
款或信託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
處分之聲明書。 

是□ 否□   □ □ 



 

  

  

公司特別敘明事項： 
 
 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聯絡人及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特別敘明事項：（申請人免填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三、綜合審查意見：（申請人免填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承辦人：        科長：       覆核：        副組長：        組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